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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年 11月 12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

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00万元（含），不超过人

民币 100,00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8.77 元/股（含）（回购

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通过回购股份决议前 3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具体回购资金金额以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购的金额为准。本议案尚

需经公司 2025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

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11月 13日刊登于

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2025-069）。

一、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情况

近日，公司取得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主

要内容如下：

1、贷款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借款金额：最高不超过人民币玖亿元整，且不超过交易对价的90%

3、借款期限：3年，与再贷款期限匹配，且不超过监管要求

4、借款用途：专项用于回购公司股票

5、担保条件：信用

6、承诺函有效期：自出具之日起有效期12个月

本次股票回购具体贷款相关事项以双方正式签订的股票回购贷款合同为准。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使用回购专项贷款金额与用于回购的自有资金金额合计不超过本

次回购股份金额的上限，具体贷款事宜以双方签订的贷款合同为准。本次股票回

购专项贷款额度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资金金额以回购实施完

成时实际回购的金额为准。

上述事项为积极响应国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支持政策，进一步提升公司

资金的使用效率，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经营及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公司

将在回购期间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贷款承诺函》。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